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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陳總統有九大病症，身心俱受重創，加上形同關禁閉的虐待環境推波助瀾，使病情急

速惡化，有生命危險，遠從美國加州大學 Davis 分校醫學院來台的三位醫師教授也判定如此

，目前已診察出九大病症為： 

(一)心臟冠狀動脈疾病  

(二)直腸糜爛 

(三)高血脂症 

(四)左下肺葉塌陷 

(五)輸精管出血（血塊） 

(六)逆流性食道炎（胃食道逆流） 

(七)攝護腺炎 

(八)十二指腸前壁炎 

(九)混合焦慮與憂鬱情緒 

三、惟矯正署片面宣布，陳前總統業於本（101）年 5 月 23 日，經林口長庚醫院診療，並安排

陳員心臟血管冠狀動脈 640 切電腦斷層造影、泌尿系統及膝關節核磁共振造影、心臟及攝

護腺超音波等檢查，診療結果腫塊係為血塊，尚非腫瘤，醫師建議以藥物治療即可，三個

月後再回診超音波檢查。陳前總統目前病情以藥物治療及追蹤檢查即可，病情尚屬穩定。

是以，臺北監獄審酌其目前病情，故不符合監獄行刑法第 58 條保外醫治之規定。 

四、陳前總統目前臨床症狀有胸痛、胸悶、如同心絞痛、呼吸窘困、窒息壓迫的情形愈來愈頻

繁、加劇，一天之內好幾次，蹲馬桶差一點昏厥倒地。長庚醫院診療尚且未診斷是否為血

塊或腫瘤，出血原因亦不明，法務部卻置之不理，嚴重危害陳前總統之監獄醫療人權保障

。 

五、為有效追蹤陳前總統醫療診察狀況，促請法務部公布臨床診斷陳前總統醫師之姓名，接受

國內外專業名醫對其診斷過程之公評。 

（三二九）本院許委員添財，針對揭發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索賄的地勇

公司董事長陳啟祥，6 月 29 日透過友人向媒體表示，陳啟祥

早於「壹週刊」出刊前，就已向特偵組自首；特偵組發給陳

員傳票時，還透過關係告訴陳員約談的時間、地點由陳啟祥

先生自選；現在卻已對陳員發出拘票，而過程中，陳啟祥先

生的律師在與特偵組聯繫時，就覺得特偵組的動作在有惡意

。本席要求行政院針對特偵組辦理接受陳啟祥自首案迄今未

傳喚林益世及相關人等，已涉瀆職包庇之嫌，法務部應主動

調查並責成改善，調查若屬實，行政院應責成法務部對此查

明真相並追究相關責任疏失，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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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特偵組於 6/29 日中午發出新聞稿表示，檢方已透過管道策動陳啟祥出面，若傳喚未到，不

排除逕行拘提。對此，陳啟祥友人向媒體表示說，在本週三（27 日）「壹週刊」出刊前，

陳啟祥就已經先到特偵組自首。這也是為什麼「壹週刊」出刊後，下午檢察總長黃世銘這

麼快就宣布分案偵辦的原因。 

二、陳啟祥友人表示，特偵組昨天下午發出對於陳的傳票，並透過關係對陳傳達說，約談的時

間、地點由陳自己挑。到了 6/29 日上午，陳啟祥委任律師再跟特偵組聯繫時，特偵組卻說

，6/29 日上午 10 點已對陳發出拘票。 

三、陳啟祥先生的律師則向特偵組說，由於陳還有些私務要處理，希望能延到下週五（7/6）再

到案；同時約談的地點也希望能避開媒體矚目的特偵組。但特偵組卻告訴委任律師，陳必

須 6/29 日下午 2 點 30 分前自行前來。對此，陳啟祥先生友人表示，陳啟祥是主動向特偵組

自首的；而特偵組先前也表示，時間、地點由陳自己來選，現在卻已發出拘票，特偵組的

態度讓陳的委任律師覺得相當惡意。 

四、特偵組自接受陳啟祥自首案後，未即刻分案展開調查傳喚林益世等人釐清真相，卻在事件

爆發後立即對陳啟祥先生發出拘票，特偵組選擇性辦案並涉嫌瀆職包庇，法務部應主動介

入調查並要求特偵組改進，上述調查若屬實，行政院應責成法務部對此查明並追究相關責

任疏失。 

（三三○）本院林委員佳龍，就烏日站納入鐵路高架化乙案，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交通部原已同意將台中都會區鐵路高架化工程延伸至烏日站，詎料，日前突宣告跳票，導致

高架化北起豐原，南至大慶站，未及烏日站。烏日段鐵路未高架化影響地方發展甚鉅，光日路

地下道積水問題困擾當地已久，三民街舊市區也因鐵道阻隔，無法與烏日啤酒大街串連，致當

地觀光和商業活動無法順利開展，民眾由市區進入烏日走環中路、光日路等路段都得繞道而行

，虛耗油費和時間，尤其是新華街一帶，只允許機車和單車通行，車道成 90 度轉彎，險象環生

。本席要求行政院提供台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橋全案評估報告和期程規劃等書面資料乙份，並要

求交通部必須履行承諾，將烏日站納入高架化，以促進當地的發展。 

（三三一）本院林委員佳龍，就國中小專業英語教師不足乙案，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教育部表示 2014 年起舉辦的國中會考，英文將加考英聽和數學科非選擇題型，教育部次長


